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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环境污染，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检查维护、运行质量控制、异常情况处置和运行记录等技术

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是对《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部分内容的修订。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HJ 915—2017)首次发布于 2017 年,原标准编制单位为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无锡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调整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频次，增加了期间自动标样核查等质量控制措施及要求；

——删除了数据平台日常管理的要求；

——完善了远程维护、现场维护的要求，增加了异常情况判定、异常情况处置、补充监测等要求；

——完善了运维档案与运维记录要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有关地表水水质自动监

测站运行维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等部分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常州环境监测中心、河南省济源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12 月 2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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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

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

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的检查维护、质量控制、异常情况处置和运

行记录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站的检查维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工作，适用常规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CODMn）、氨氮（NH3⁃N）、总磷（TP）、总氮（TN）等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其

他监测项目的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可参考本标准开展运行维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

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915.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HJ 915.2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安装验收技术规范

3　检查维护要求

3.1　运维单位及人员要求

3.1.1　运维单位应具备与开展水站监测任务相适应的技术人员、仪器设备、运维装备和实验室环境等

能力；应建立覆盖各环节的运维管理质量体系，保障水站正常可靠运行。

3.1.2　运维人员应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独立完成水站维护工作，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3.2　运行要求

3.2.1　基本要求

3.2.1.1　按照 HJ 915.2 设置水站运行频次，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每 1 h 监测一次，其他监测项

目按照每 4 h 监测一次，必要时可适当调整。

3.2.1.2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 24 h 应至少开展一次期间自动标样核

查，自动标样核查包括低、高 2 个浓度，每个浓度各测试一次，核查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2 的要求。应根据

GB 3838 中监测项目水质类别限值选择合适的标准溶液浓度，设置自动标样核查的上限值，具体要求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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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监测项目对应的水质类别为Ⅰ~Ⅱ类时，通常设置为Ⅱ类水质标准限值的 2 倍；

b） 监测项目对应的水质类别为Ⅲ~Ⅴ类时，通常设置为水质类别标准限值的 2 倍；

c） 总磷（湖、库）Ⅰ~Ⅲ类时通常设置为 0.2 mg/L；

d） 监测项目无水质标准限值或对应的水质类别为劣Ⅴ类水时，通常设置为该监测项目前 7 日水

质测定均值的 2 倍。

3.2.1.3　水站原则上应连续运行，因电力故障、采水故障、水位过低、自然断流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停

运的，应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3.2.2　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3.2.2.1　水样测试和标样核查应使用同一量程或设置为同一稀释流程（稀释倍数）。

3.2.2.2　关键参数（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能表征监测过程及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的参数）和运行日

志（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等能表征监测过程的记录）不得随意更改，如确需变更，应履行审核手续。

3.3　维护要求

3.3.1　远程维护

3.3.1.1　检查数据采集与传输状况，确认监测数据和运行日志是否完整。

3.3.1.2　根据质量控制结果、运行日志等信息，判断水站运行情况及数据的可靠性。

3.3.1.3　对前一天监测数据审核并对异常数据标记，异常数据判定依据见 5.1。
3.3.1.4　出现异常数据时，远程或自动对监测仪器开展校时、复位、水样/标样测试、校准等维护工作。

3.3.1.5　远程查看采水设施、水位以及站房内外情况，如发现异常，应及时报告和处置，必要时前往现

场确认和维护。

3.3.1.6　根据测试结果综合判断数据有效性，确定水质发生重大变化或仪器设备故障，应及时报告和

处置，必要时前往现场确认和维护。

3.3.2　例行维护

3.3.2.1　每周应按照以下要求采用人工或自动等方式开展维护。

a） 检查采水点周边环境，记录水体颜色、嗅味、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清理漂浮物等杂物；当水位

发生较大变化时应调整采水口位置以保障采水正常；在封冻期前做好采排水管路和站房保温

等维护工作。

b） 通过回看视频确认采水设施、站房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c） 查看站房内外运行环境，确认室内温度、湿度等条件是否满足要求，保持站房内干净整洁，检

查站房外部安防等设施是否正常。

d） 检查采配水单元是否正常，包括采水浮筒固定情况、采水泵、增压泵、空气泵、手阀、电动阀工

作状态以及采排水管路是否存在漏液或堵塞情况，必要时应清洗并排除故障。

e） 查看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及空压机、不间断电源（UPS）、除藻装置、纯水机等辅助设备是否正

常，必要时应更换耗材。

f） 启动水质自动采样器，检查水质自动采样器工作状态。

g） 检查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控制单元、监控中心平台三者监测数据和运行日志是否一致。

h） 查看试剂使用状况，及时添加或更换试剂，试剂使用时间最长不超过 90 d。
i） 查看废液收集情况，避免出现泄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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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应及时清除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检查站房是否有漏水现象，站房外围的其他设施是否有

损坏或被水淹没。

3.3.2.2　每月应按照以下要求采用人工或自动等方式开展维护：

a） 清洗采水单元、配水与预处理单元；

b） 备份与存储监测数据，备份时间应不低于 3 年；

c） 检查稳压电源及不间断电源（UPS）输出是否符合要求；

d） 检查视频设备功能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e） 检查空气压缩机和清水增压泵的工作状态。

3.3.2.3　每季度应按照以下要求采用人工或自动等方式开展维护：

a） 启停各泵、阀，检查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b） 检查控制单元软硬件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3.3.2.4　每年应按照以下要求开展维护：

a） 对站房及仪器设备开展全面养护；

b） 按要求更换站房内消防装置，通过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防雷设施进行检测、维护或更换，并

出具报告；

3.3.2.5　根据要求或结合实际运行情况，定期更换光源、电极、泵、阀、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及泵管等易

耗品。

3.3.3　其他维护要求

3.3.3.1　应保证监测站房的安全性，进出监测站房应登记，包括出入时间、人员、出入站房原因等。

3.3.3.2　应保证监测站房内的温度、湿度满足 HJ 915.1 的要求。

4　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4.1　措施及实施频次

4.1.1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应按照（3.2.1.2）要求分别开展低浓度和高浓

度自动标样核查。

4.1.2　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周至少开展 1 次标样核查；无需频次加密时，2 次

标样核查的间隔时间不得小于 4 d。
4.1.3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多点线性核查。

4.1.4　针对测试评价结果为Ⅲ~劣Ⅴ类的水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

月至少开展 1 次集成影响检查，测试采水单元、预处理单元和配水单元对水质测试结果的影响，其中浊

度大于 1 000 NTU 时可不开展集成影响检查。

4.1.5　针对测试评价结果为Ⅲ~劣Ⅴ类的水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

月至少开展 1 次加标回收率测试。

4.1.6　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实际水样比对，当水质类别发生变化时，可根据需求调整实施频次。

4.1.7　仪器具备自动质控功能的，多点线性核查、加标回收测试等质控措施可采用自动方式开展。

4.1.8　当某一监测项目上 1 个月 20 d 以上测定日均值均为Ⅰ~Ⅱ类时，该监测项目应按照Ⅰ~Ⅱ类水

体的实施频次开展质控；否则，应按照满足Ⅲ~劣Ⅴ类水体的实施频次开展质控，具体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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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质控措施及实施频次

质控措施

低浓度标样核查/低浓度漂移

高浓度标样核查/高浓度漂移

常规五参数标样核查

多点线性核查

集成影响检查

加标回收率测试

实际水样比对

注： √代表该措施项目需要按规定频次进行质控，/代表该措施项目无需开展。

水质类别

Ⅰ~Ⅱ类水

√

√

√

√

/

/

√

Ⅲ~劣Ⅴ类水

√

√

√

√

√

√

√

最低频次

1 次/24 h

1 次/24 h

1 次/7 d

1 次/月

1 次/月

1 次/月

1 次/季度

监测项目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4.2　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水质自动监测仪器质量控制措施检测方法详见附录 A，技术要求见表 2。

表 2　水站自动监测仪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自动监测

仪器

氨氮水质自动

监测仪器

总磷水质自动

监测仪器

总氮水质自动

监测仪器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总磷、总

氮水质自动监

测仪器

低浓度标

样核查

24 h 低浓度漂移

低浓度标

样核查

24 h 低浓度漂移  

低浓度标

样核查

24 h 低浓度漂移  

低浓度标

样核查

24 h 低浓度漂移  

高浓度标样核查

24 h 高浓度漂移

多点线性核查

Ⅰ~Ⅲ类水

Ⅳ~劣Ⅴ类水

Ⅰ~Ⅲ类水

Ⅳ~劣Ⅴ类水

Ⅰ~Ⅲ类水

Ⅳ~劣Ⅴ类水

Ⅰ~Ⅲ类水

Ⅳ~劣Ⅴ类水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关系数 r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1.0 mg/L 以内

±5% 标样核查上限值以内

±10% 以内

±0.2 mg/L 以内

±5% 标样核查上限值以内

±5% 以内

±0.02 mg/L 以内

±5% 标样核查上限值以内

±5% 以内

±0.3 mg/L 以内

±5% 标样核查上限值以内

±5% 以内

±10% 以内

±10% 以内

≥0.98

浓度>20% 标

样核查上限值

浓度≤20% 标
样核查上限值

±10% 以内

参照低浓度核查要求

仪器类型 质控措施 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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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水质自动

监测仪器

pH 水质自动监

测仪器

溶解氧水质自

动监测仪器

电导率水质自

动监测仪器

浊度水质自动

监测仪器

加标回收率测试

集成影响检查

实际水样比对

实际水样比对

标准溶液测试

实际水样比对

标准溶液测试

实际水样比对

标准溶液测试

实际水样比对

标准溶液测试

实际水样比对

加标回收率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

80%~120%

±10% 以内

Cx>BⅣ

BⅡ<Cx≤BⅣ

Cx≤BⅡ

除湖库总磷外，当自动监测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

均低于 BⅡ时，认定比对实验结果合格。

当湖库总磷自动监测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均低于

BⅢ时，认定比对实验结果合格。

注： ① Cx为实验室分析结果；

② B 为 GB 3838 规定的水质类别限值；

③ 总氮无河流水质标准，可参考湖库标准。

±0.5 ℃以内

±0.15 以内

±0.5 以内

±0.3 mg/L 以内

±0.8 mg/L 以内

当溶解氧自动监测仪与便携仪器均过饱和时，比对

结果合格。

标准溶液值≤100 μS/cm

标准溶液值>100 μS/cm

便携检测结果≤100 μS/cm

便携检测结果>100 μS/cm

30 NTU<标准溶液值≤
50 NTU

50 NTU<标准溶液值<
1 000 NTU

便携检测结果≤50 NTU

便携检测结果>50 NTU

当浊度自动监测仪与便携仪器检测结果均≤30 NTU
或≥1 000 NTU 时，判定比对结果合格。

≤20%

≤30%

≤40%

±5 μS/cm 以内

±5% 以内

±10 μS/cm 以内

±10% 以内

±15% 以内

±10% 以内

±30% 以内

±20% 以内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总磷、总

氮水质自动监

测仪器

表 2　水站自动监测仪质量控制技术要求（续）

仪器类型 质控措施 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4.3　其他要求

4.3.1　多点线性核查未通过时，维护后仪器应先开展低浓度和高浓度的标样核查，通过后再次开展多

点线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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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集成影响检查、实际水样比对未通过时，应进一步排查原因，直至核查通过。

4.3.3　更换试剂（清洗用水、检查用标准样品除外）后，应至少使用两个不同浓度的校正液进行校正；当

监测仪器关键部件更换后，应开展多点线性核查，必要时应开展实际水样比对。

4.3.4　停运后恢复到运行条件时应开展标样核查，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水质环比停运前变化较大

的，还应进行实际水样比对。

4.3.5　所有质控测试均应形成记录。

5　异常情况处置要求

5.1　异常情况判定

出现以下数据时，应视情况采取标样核查、现场排查、留样复测、实际水样比对等措施，确认数据是

否异常：

a） 带有异常标识的监测数据；

b） 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状态参数异常、运行日志异常或监测仪器设备故障的监测数据；

c） 通过监测项目之间相关性分析、气象条件、水站所在地历史数据分析认为不合常理的监测

数据；

d） 其他情况导致的异常数据。

5.2　异常情况处置

5.2.1　确认仪器通讯存在障碍或仪器状态异常、仪器故障时，应尽快前往现场查明原因，处理故障。

5.2.2　仪器或系统发生故障时，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且可通过更换备件解决的问题，应在现场解

决故障；对于其他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或 48 h 内无法排除的仪器故障，应采用备机替代发生故障的

仪器，同时应对备机开展多点线性核查，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监测数据与更换备机前变化较大时，

还应开展实际水样比对。

5.2.3　经核实确为监测项目测定结果对应的水质类别发生变化时，及时报送相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3　补充监测要求

5.3.1　出现以下情况时，运维单位应按要求对所有监测项目开展人工补充监测工作：

a） 因采水设施故障、供电故障等基础保障原因，或因河道整治、清淤、施工等因素导致水站停运；

b） 监测水体受高泥沙、高浊度、高盐度、藻类聚集等复杂情况影响，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准确度达

不到要求；

c） 其他因水站升级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5.3.2　台风、暴风雪、地震、洪水、泥石流、塌方、断流、结/化冰期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人工采样时，

可不开展人工补充监测工作。

6　运行记录要求

6.1　运行记录基本要求

运维单位应按照管理需求记录水站运行情况和维护情况，记录形式不限，应至少包括以下基本

内容：

a） 水站检查维护记录，应包含水站名称、维护日期、运维单位、维护人员、检查维护内容及处理说

明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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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仪器设备检修记录，应包含水站名称、维护日期、运维单位、维护人员、故障仪器设备型号及编

号、故障情况及发生时间、检修情况说明、部件更换说明、修复后质控测试情况说明、正常投入

使用时间等信息；

c） 水站仪器关键参数设置及变更记录，应包含水站名称、设置时间或变更时间、仪器名称及型

号、测量原理及分析方法、关键参数变更后情况及变更原因说明；

d） 水站试剂及标准样品更换记录，应包含水站名称、维护日期、运维单位、维护人员、仪器名称、

试剂名称、标准样品浓度、试剂体积、试剂配置时间、试剂有效期、试剂更换时间等信息；

e） 易耗品和备品备件更换记录，应包含水站名称、维护日期、运维单位、维护人员、易耗品/备品

备件名称、规格型号、更换日期、更换原因说明等信息；

f） 应记录废液收集量、收集时间、转运记录等信息；

g） 运维记录应清晰、完整，平台具备填报功能的可通过平台填报，平台不具备的应在现场及时填

写，与仪器相关的记录可放置在现场并妥善保存。

6.2　运行记录表格

运行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B~附录 D，其中巡检维护记录表参见附录 B、检修记录表参见附录 C、易

耗品更换记录表参见附录 D。各运维单位可根据实际需求及管理需求调整或增加不同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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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质量控制措施检测方法

A.1　低浓度标样核查和 24 h低浓度漂移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日自动测试 1 次标样核查上限值 0~20% 范

围内的标准溶液，按照公式（A.1）计算测定结果相对于标准溶液质量浓度的绝对误差。

AEi = xi - ρ …………………………（ A.1 ）
式中：

AE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相对于标准溶液浓度值的绝对误差，mg/L；

x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ρ ——标准溶液质量浓度值，mg/L。

按照公式（A.2）计算测试值 24 h 前后的变化幅度相对于标样核查上限值的百分比（LDi），表示为

24 h 低浓度漂移。

LDi =
xi - xi- 1

IC
× 100% …………………………（ A.2 ）

式中：

LDi ——第 i日 24 h 低浓度漂移，%；

x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xi- 1 ——第 i日的前一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IC ——标样核查上限值，mg/L。

A.2　高浓度标样核查和 24 h高浓度漂移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日自动测试 1 次标样核查上限值 80% 左右

的标准溶液，按照公式（A.3）计算测定结果相对于标准溶液质量浓度的相对误差（REi）。

REi =
xi - ρ
ρ

× 100% …………………………（ A.3 ）

式中：

RE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相对于标准溶液浓度值的相对误差，%；

x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ρ ——标准溶液质量浓度值，mg/L。

按照公式（A.4）计算测试值 24 h 前后的变化幅度相对于标样核查上限值的百分比（HDi），表示为

24 h 高浓度漂移。

HDi =
xi - x i - 1

IC
× 100% …………………………（ A.4 ）

式中：

HDi ——第 i日 24 h 高浓度漂移，%；

xi ——第 i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xi- 1 ——前一日仪器测定值，mg/L；

IC ——第 i日的前一日标样核查测定结果，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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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标样核查

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水质自动监测仪器使用标准溶液开展期间标样核查。pH、电导率、浊度

采用与监测断面水质监测项目测定结果相接近的标准溶液开展核查，每月应至少更换 2 个不同标准值

的标准溶液；溶解氧采用空气中饱和溶解氧或无氧水核查，且每月至少涵盖一次空气中饱和溶解氧和

无氧水核查。

其中，pH、溶解氧标液核查按照公式（A.5）计算绝对误差。

AE= x- ρ …………………………（ A.5 ）
式中：

AE ——绝对误差；

x ——仪器测定值；

ρ ——标准溶液标准值。

浊度、电导率标样核查结果按照公式（A.6）计算相对误差。

RE= x- ρ
ρ

× 100% …………………………（ A.6 ）

式中：

RE ——相对误差；

x ——仪器测定值；

ρ ——标准溶液标准值。

A.4　多点线性核查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依次测试标样核查上限值区间范围内四个点

（含零点、低、中、高四个浓度）的标准溶液，并计算每个点测试的示值误差，空白样测试的示值误差以绝

对误差表示，其他三个浓度标准溶液测试的示值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并基于最小二乘法线性拟合，按

照公式（A.7）计算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r2）。

r=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i= 1

4

( ρi -
-
ρ )×( xi -

-
x )

∑
i= 1

4

( ρi -
-
ρ )2 × ∑

i= 1

4

( xi -
-
x )2

2

…………………………（ A.7 ）

式中：

r ——线性相关系数；

xi ——第 i个标准溶液仪器测定值，mg/L；
-
x ——不同浓度标准溶液仪器测定值的平均值，mg/L；

ρi ——第 i个标准溶液质量浓度值，mg/L； 
-
ρ ——标准溶液质量浓度值平均值，mg/L。

A.5　加标回收率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开展一次实际水样测定后，对同一样品加入一定

量的标准溶液，仪器测试加标后样品，以加标前后水样的测定值变化计算加标回收率，按照公式（A.8）
计算加标回收率（P）。

P= ( y- x )
m

× 100% …………………………（ 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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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加标回收率，%；

y ——加标后水样测定值，mg/L；

x ——样品测定值，mg/L；

m ——加标量，mg/L。

A.6　集成影响检查

水站开始采水时在采水口处人工采集水样，经预处理后取上清液摇匀直接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总磷、总氮自动监测仪器测试，与水站自动监测的结果比对，用于检查集成对水样代表性的影响，按照

公式（A.9）计算水站自动监测的结果相对于人工采样仪器测试结果的误差。

RD= A 1 - A 2

A 2
× 100% …………………………（ A.9 ）

式中：

RD ——集成影响检查相对误差，%；

A 1 ——水站自动测试结果，mg/L；

A 2 ——人工采样仪器测试结果，mg/L。

A.7　实际水样比对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采水时，在站房内或采水点位人工采集原水，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项

目按照 HJ 91.2 采样保存后送实验室按标准方法分析，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项目使用经过检

定的便携式仪器检测，计算自动监测的结果相对于实验室分析结果或便携仪器检测结果的误差。其

中，水温、pH、溶解氧等项目按照公式（A.10）计算实际水样比对绝对误差。

AE= x- B …………………………（ A.10 ）
式中：

AE ——实际水样比对绝对误差；

x ——自动监测仪器测定值；

B ——便携仪器监测值。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电导率、浊度项目按照公式（A.11）计算实际水样比对相对误差。

RE= x- B
B

× 100% …………………………（ A.11 ）

式中：

RE ——实际水样比对相对误差，%；

x ——自动监测仪器测定值；

B ——电导率、浊度为便携仪器监测值，其他指标为以实验室分析方法测定所得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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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巡检维护记录表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巡检维护记录表见表 B.1。

B.1　水站巡检维护记录表

水站名称：

维护人员：

站房温度：　　　　　　湿度：

项目

采水点位水体

环境

站房与采水单元

配水单元

控制（数据采集与

传输）单元

分析单元

辅助设施

巡检维护内容

颜色

异味

漂浮物

水位情况

其他

站房内部及周边情况

采水辅助设施

采水泵

采水管路

沉淀池

配水单元

手动/电动阀门

管路滴漏/堵塞

工控机设备

VPN 设备

现场端软件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

度自动监测仪

高锰酸盐指数自动监测仪

氨氮自动监测仪

总磷自动监测仪

总氮自动监测仪

空调

视频监控

UPS 与稳压电源

水质自动留样器

消防设施

运维单位：

维护日期：

天气情况：□晴　  □阴　  □小雨　  □大雨　  □暴雨　  □雪

□台风　  □其他　　　　　　　　　　　

说明

□清澈　  □浑浊　□有色

□有　  □无

□有　  □无

□低（<0.5 m）　  □中（0.5~1 m）

□ 高（>1 m）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有　  □无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操作

□清理　  □未清理

□清洗　  □未清洗

□清洗　  □未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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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修记录表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

水站名称

设备名称

运维单位

故障情况及发生时间、

现象描述及故障原因

修复后使用前校验时间、

校验结果说明

正常投入使用时间

更换部件名称、规格、

型号、数量等

备注

仪器设备管理员：

日期：

维修人：

日期：

校验人：

日期：

仪器设备管理员：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维护日期

设备品牌型号

运维日期

维护人员

设备编号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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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易耗品更换记录表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易耗品更换记录表见表 D.1~表 D.3。

表 D.1　易耗品更换记录表

水站地点

设备名称

序号

1

2

3

4

5

6

维护保养人：

易耗品名称

运维单位

规格型号

更换数量

时间：

更换时间

维护人员

设备编号

是否关键部件

核查人：

更换原因说明（备注）

时间：

表 D.2　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表

水站名称

运维单位

设备名称

高锰酸盐指数自动监

测仪

氨氮自动监测仪

总磷自动监测仪

总氮自动监测仪

试剂名称

低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高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低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高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低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高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低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高浓度核查标准溶液

证书

编号

配样

浓度

维护日期

维护人员

试剂

体积

配制

时间
有效期 更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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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试剂更换记录表

水站名称

运维单位

设备名称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

监测仪

氨氮水质自动监测仪

总磷水质自动监测仪

总氮水质自动监测仪

试剂名称

消解液

还原液

氧化剂

中和液

显色剂

氧化剂

吸收液

消解液

还原液

显色剂

中和液

消解液

还原液

显色剂

试剂体积

维护日期

维护人员

配制时间 有效期 更换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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